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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

关于对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

曾吉勇、周满珍的监管函

公司部监管函〔2026〕第 36 号

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曾吉勇、周满珍：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《关于对联创电子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曾吉勇、周满珍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〔2026〕4 号）查明的事实，你公司存在如下问题：

一、财务核算不规范

（一）代收代缴水电费核算不规范。公司 2023 年、2024 年

对外代收代缴水电费，全额计入收入并结转成本，导致公司 2023

年多计收入、成本 1390.48 万元，2024 年多计收入、成本 1508.59

万元。

（二）坏账计提跨期。公司 2023 年应收客户销售款 1.3 亿

元，误计入预付账款，公司于 2024 年进行了更正，计入了应收

账款。该笔应收账款未在 2023 年当年计提坏账，而是迟至 2024

年补提，导致公司 2023 年净利润多计 391.45 万元，2024 年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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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少计 391.45 万元。

二、内部控制管理存在缺陷

（一）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。根据公司应收账款相关内控管

理制度规定，公司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应收账款工作考核。2023

年、2024 年公司未实际开展相关内部追责、实施奖惩措施等考

核工作。

（二）应收账款催收记录和相关证据材料未妥善保存。一是

公司通过工作邮件、召开专题会议、向客户发放征询函、发送律

师函、电话录音、实地走访等方式对相关应收账款进行催收。但

因经办人员变动、回款管理松懈、内部控制不严等原因，相关催

收记录保存不完整。二是根据公司应收账款相关内控管理制度规

定，公司对已破产客户“应收账款是否无法回收”应留存分析、

判断等相关证据材料，但公司未能有效留存。

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我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4 年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2.1.1 条、第 4.1.1 条，我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 年 12 月修订）》

第 5.1 条、第 5.2 条的规定。公司董事长曾吉勇、财务总监周满

珍未能勤勉尽责，违反了我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4 年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2.1.2 条、第 4.3.1 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行为负有主

要责任。

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吸取教训，

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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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

件发生。

特此函告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

2026年 3月 20日


